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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

科技影響國家戰力，科技能力不僅是產業發展命脈，亦是國防之基礎、國

家安全之後盾。由於人才及技術係科技產業之核心領域，如何保護國家之關鍵

技術避免外流，已成為世界各國之重要課題，歐美先進國家在推動「敏感科

技」等重要產業發展上，大抵訂定專法加以保護，並從國安視角就相關之交易

與投資行為，在投資審查上為更嚴格規制，以保護國家安全與利益。證諸中國

大陸對我國科技人才及技術，吸納範圍持續加深加廣，其2025中國製造、海外

高層次人才引進計畫（簡稱千人計畫），均係運用我國人才技術與管理能力，

以減少研發成本，縮短研發時程；相應造成我國科技人才及技術外流，除影響

產業發展及兩岸產業鏈關係，商業投資上之滲透更可能讓我國失去半導體產業

優勢，侵蝕程度直達國安層級。為此，允宜妥為權衡出更完整嚴密之規範，以

保護國家安全與利益。本文從修法背景、正當性基礎檢視、主要修法結構分析

等面向，就所呈現及可能引發之問題進行分析，結合日本產業技術保護立法

例，開展以國家安全為重心之營業秘密保護法制，歸結到讓營業秘密保護與國

家安全維護取得最佳平衡，並於此基礎上，從立法論角度就未來之運作及發

展，提出筆者粗略意見。




